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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约定“不赡养父母”为何无效

主持人:

两个儿子就父母的赡养问题私下达成协议， 约定其

中一子不再承担赡养义务， 这样的约定是否有效？

近日， 河南省太康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子女赡养老

人纠纷案，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长子和次子之间的

赡养父母协议， 不能免除长子赡养母亲的法定赡养义

务。

作为一项法定义务， 赡养老人的义务是不能通过协

议免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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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人民法院网 ” 报道 ， 近

日， 河南省太康县人民法院审结一
起子女赡养老人纠纷案。

李某 （妻子） 与张某 （丈夫）

系夫妻， 两人共生育四个子女， 丈

夫张某于 1998 年 10 月去世。

张某去世后， 其长子和次子于

2017 年 2 月 17 日达成一份协议，

协议约定， 已去世的丈夫张某由长
子赡养， 妻子李某由次子赡养。 生

活起居、 医病及以后各种事情均由

次子承担 ， 长子不再承担任何责

任。

自丈夫去世后， 长子对李某不

尽赡养义务， 2022 年 8 月， 原告
李某将四个子女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长子

和次子之间的赡养父母协议， 不能
免除长子赡养母亲的法定赡养义

务 ， 因原告李某自愿跟随次子生
活 ，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 相关法条之规定， 判决

原告李某跟随次子生活， 四被告应
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每人每年

承担赡养费 3518.3 元 （2022 年

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14073.2 元）。

对原告以后发生的应由其承担

的医疗费用 （以医疗单位有效票据

为准）， 由照顾原告生活的次子先

行垫付， 再由四被告均摊给付， 四
个子女均服判息诉。

子女签署“不赡养父母”协议 法院：法定赡养义务不可免

■ 链 接

潘轶： 赡养老人是一项法律

明确规定的义务。

我国的根本大法 《宪法》 就

在第四十九条明确： 父母有抚养

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成年子

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民法典》 也规定： 成年子

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 缺乏劳动

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 有要

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作为一项法定义务， 赡养义

务当然是具有强制性的。 如果子

女不赡养老人， 缺乏劳动能力或

者生活困难的老人可以提起诉

讼。

由于人身行为无法强制， 因

此此时老人只能要求子女以支付

赡养费的形式来履行赡养义务。

对于赡养纠纷， 通过调解解

决往往是比较好的， 通过社区、

司法工作者、 人民调解员等第三

方的介入调解， 可以倾听双方的

想法和诉求 。 一旦自愿达成调

解， 亲情关系就有可能一定程度

上修复， 这对老人来说无疑比仅

仅获得一点赡养费要好得多。

赡养老人是法定义务

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就在第四十九条明确：父母有抚养教
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赡养义务不能通过协议约定免除

李晓茂： 作为一项法定义务，

赡养老人的义务是不能由子女达成

协议而免除的。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 明确：

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

理由， 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 老年

人有要求赡养人付给赡养费等权

利。

但是该法也明确： 经老年人同

意， 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

务签订协议。 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

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老年人

组织或者赡养人所在单位监督协议

的履行。

也就是说， 由于每个家庭的情况

不同， 法律并不禁止在老年人同意的

情况下， 赡养人之间就具体赡养方式

达成协议， 因为这样的协议首先确保

了老年人的知情权， 同时也往往是有

利于老年人权益的。

对于赡养问题， 《民法典》 还规

定： 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

不得干涉父母离婚、 再婚以及婚后的

生活。

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 不因父

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

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 、 外孙子

女， 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

赡养的祖父母、 外祖父母， 有赡养的

义务。

此外， 赡养义务的履行情况， 往

往还和继承的权利相关。

《民法典》 明确： 丧偶儿媳对公

婆， 丧偶女婿对岳父母， 尽了主要赡

养义务的， 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

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 分

配遗产时， 可以多分。

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

人， 不尽扶养义务的， 分配遗产时，

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上述规定中提到的 “扶养”， 实

际上即包含了赡养的意思在内。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明确：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经老年人同意， 赡养

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 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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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 虽然 《宪法 》 和

《民法典》 中对于赡养的规定比

较简略， 但是 《老年人权益保护

法》 以专章形式规定了 “家庭赡

养与扶养”， 明确了赡养的具体

要求：

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

家庭成员应当尊重、 关心和照料

老年人。

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

济上供养、 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

慰藉的义务， 照顾老年人的特殊

需要。

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

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

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

人履行赡养义务。

赡养人应当使患病的老年人

及时得到治疗和护理； 对经济困

难的老年人 ， 应当提供医疗费

用。

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

赡养人应当承担照料责任； 不能

亲自照料的， 可以按照老年人的

意愿委托他人或者养老机构等照

料。

赡养人应当妥善安排老年人

的住房， 不得强迫老年人居住或

者迁居条件低劣的房屋。

老年人自有的或者承租的住

房 ， 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侵

占， 不得擅自改变产权关系或者

租赁关系。

老年人自有的住房， 赡养人

有维修的义务。

赡养人有义务耕种或者委托

他人耕种老年人承包的田地， 照

管或者委托他人照管老年人的林

木和牲畜等 ， 收益归老年人所

有。

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

精神需求， 不得忽视、 冷落老年

人。

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

员， 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

人。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

利。

赡养人 、 扶养人不履行赡

养、 扶养义务的， 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 、 老年人组织或者赡养

人、 扶养人所在单位应当督促其

履行。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明确赡养要求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以专章形式规定了“家庭赡养与扶养”，

明确了赡养的具体要求。


